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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綜合貸款要點第五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
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以農授金字第○九三五○

八○一九三號令訂定發布農家綜合貸款要點（下稱本要點），期間歷經

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日。 

考量漁會信用部家數較農會信用部少，於各鄉、鎮、市、區之普及

度未若農會信用部，又漁會以改善漁民生活為宗旨，且熟稔漁業領域及

漁民需求，為保障無信用部之漁會甲類會員權益，爰修正本要點第五點

規定，增訂無信用部之漁會甲類會員得至會籍所屬漁會所在直轄市、縣

(市)轄區內之其他設有信用部之漁會申貸本貸款，另第十五點及第十六

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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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綜合貸款要點第五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五、本貸款之經辦機構如

下：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

會信用部之銀行

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受理本貸款，

以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為限： 

(一)借款人為該農會

所屬正會員或該

漁會甲類會員。 

(二)前點第一項第三

款借款人會籍所

屬漁會無信用部

，且其會籍所屬

漁會與該漁會設

於同一直轄市、

縣(市)轄區內。 

(三)借款人戶籍設於

該農(漁)會組織

轄區內。 

(四)借款人設籍之鄉

、鎮、市、區無

農(漁)會信用部

，且戶籍設於農

(漁)會所在直轄

市、縣(市)轄區

內。 

(五)經農委會專案許

可。 

五、本貸款之經辦機構如

下：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

會信用部之銀行

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受理本貸款，

以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為限： 

(一)借款人為該農會

所屬正會員或該

漁會甲類會員。 

(二)借款人戶籍設於

該農(漁)會組織

轄區內。 

(三)借款人設籍之鄉

、鎮、市、區無

農(漁)會信用部

，且戶籍設於農

(漁)會所在直轄

市、縣(市)轄區

內。 

(四)經農委會專案許

可。 

借款人設籍之

鄉、鎮、市、區無農

(漁)會信用部者，除

依前項第三款向設有

信用部之農(漁)會辦

理外，得向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貸款經

辦機構申貸。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落實農(漁)會服務

會員宗旨，現行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農(漁)

會信用部得受理其農

會所屬正會員或漁會

甲類會員申貸本貸款

，惟考量漁會信用部

家數較農會信用部少

，於各鄉、鎮、市、

區之普及度未若農會

信用部，又漁會以改

善漁民生活為宗旨，

且熟稔漁業領域及漁

民需求，為保障無信

用部之漁會甲類會員

權益，爰於第二項增

訂第二款規定，無信

用部之漁會甲類會員

得至會籍所屬漁會所

在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之其他設有信用

部之漁會申貸本貸款

；另調整款次。 

三、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業已明確規範

借款人設籍之鄉、鎮

、市、區無農(漁)會

信用部者，得向其設

籍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貸款經辦

機構申貸，爰無須重

複訂定，現行第三項

予以刪除。 

十五、借款人不得重複申

貸同一項貸款，並

應提出切結書載明

若有重複申貸情形

十五、借款人不得重覆申

貸同一項貸款，並

應提出切結書載明

若有重覆申貸情形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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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為違約，由

貸款經辦機構收回

本貸款本息。 

，則視為違約，由

貸款經辦機構收回

本貸款本息。 

十六、本貸款資金應於核

准貸款日起三個月

內動用完畢。 

十六、本貸款資金借款人

應於貸款經辦機構

核准貸款日起三個

月內動用完畢。 

為落實資金管控機制並考

量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共

同適用規定應有一致性原

則，且為使用語一致、明

確，爰酌作文字修正。 

 


